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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文件
粤交〔2023〕7 号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

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

奖励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、财政局，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：

经省司法厅审查同意，现将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财

政厅关于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使用管

理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地认真贯彻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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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的问题，径向上级部门反映。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财政厅

2023 年 3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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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农村
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
奖励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

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使用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促进农村道路

客运、出租车、城市公共交通等行业健康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，

根据《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农村客运、出租车油价补贴政

策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2〕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“十四五”期间（2021-2025 年度）

我省（计划单列市按规定自行实施，下同）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

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申报、发放和管理。

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包括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和农

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。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包括出租车费改税

补贴和出租车涨价补贴。

第三条 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用于补贴农村道路客运车

辆；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用于补贴巡游出租车、新能源城市公

交车以及国家和省相关示范创建项目。国家和省相关示范创建项

目包含我省已获命名的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项目、绿色货运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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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示范项目、省级城市公交行业创新发展项目。

定制公交、公交化运营的道路客运车辆以及不符合跨市公交

认定标准的跨市、县公交车不纳入补贴范围。

第四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农村道路客运、巡游出租车、新能

源城市公交车分别是指分别依法取得道路客运、巡游出租车、城

市公交经营资格，并正常运营的车辆，具体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。

其中，巡游出租车包含新能源巡游出租车（含纯电动、氢能

源）和其它巡游出租车。新能源巡游出租车应当纳入工业和信息

化部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》。

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包含纯电动公交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（含

增程式）公交车、燃料电池公交车和超级电容公交车；新能源城

市公交车应当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

型目录》；

农村道路客运分为镇通村和非镇通村农村道路客运。镇通村

农村道路客运是指运行于镇通建制村、建制村通建制村以及镇域

范围内预约响应型三类农村道路客运线路，其中：

1.镇不含县城所在的镇（街道），建制村不含县城、镇（街

道）所在建制村；

2.线路始发、终到以及途经点不含县城客运站和县城所在镇

（街道）；

3.线路始发、终到以及途经点不含机场、火车站、客运码头、

AAAA 级及以上旅游景点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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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线路不得途经两个及以上镇所在建制村（街道）及镇客运

站，不含镇辖域的其他建制村；

5.镇域范围内预约响应型经营范围最多为两个镇，且必须是

毗邻镇。

第五条 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

的申报、发放和管理遵循科学规范、公开透明、统筹兼顾、奖惩

结合的原则。

第六条 省交通运输厅、财政厅负责统筹指导农村道路客运

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管理工作。省道路运输事务

中心负责指导各地补贴数据申报工作，并定期在省综合运输服务

信息网公布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。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农村道路客运、

出租车、城市公交行业日常管理，并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，

加强对企业和车辆的监督检查、明察暗访、数据统计、审核。同

时，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做好本辖区补贴资金政策的制定和调整，

可统筹考虑车辆数、安全管理、服务质量、经营行为等因素，其

中农村道路客运应当考虑运营里程和线路地形地貌路况对车辆油

耗的影响，制定每年度本辖区补贴资金分配方案。

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部门负责加强补助资金拨付管理，及时

拨付和发放补贴资金，并会同同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做好下级财

政拨付进度督导工作。

第七条 农村道路客运、巡游出租车、城市公交企业是油补

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农村道路客运企业应当在广东省综合运输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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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系统及时填报车辆运营里程数据，确保数据准确。各地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要督促农村道路客运企业按要求及时填报农村道路客

运车辆运营里程数，并对企业提交的农村道路客运车辆运营里程

数据进行严格审核。

第八条 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督促辖区内

农村道路客运企业将农村道路客运车辆卫星定位数据接入广东省

“两客一危一重”车辆智能监管系统，确保相关数据能够得到及

时采集。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应当做好技术保障工作，并将相关

数据对接广东省综合运输服务系统。

第九条 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用于农村道路客运经营

者的农村道路客运营运补助，按照补贴年度9月 30 日 23 时 59

分广东省综合运输服务系统各地级以上市在册营运状态的农村道

路客运车辆数（含新能源车辆）在全省占比切分至各地市，由各

地市根据本辖区补贴资金政策制定分配方案。

第十条 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用于镇通村农村道路客运

运营补助，不得统筹用于城市公交车、巡游出租车、非镇通村农

村客运车辆。按照补贴年度 9月 30 日 23 时 59 分广东省综合运

输服务系统各地级以上市在册营运状态的镇通村农村道路客运车

辆数（车辆不分大小，含新能源车辆）在全省占比切分至各地市，

由各地市根据本辖区补贴资金政策制定分配方案。

第十一条 出租车费改税补贴用于巡游出租车经营者的巡

游出租车运营补助，按照补贴年度9月 30 日 23 时 59 分广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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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运输服务系统各地级以上市在册营运状态的巡游出租车车辆

数在全省占比切分至各地市，由各地市根据本辖区补贴资金政策

制定分配方案。

第十二条 出租车涨价补贴统筹用于国家和省相关示范创

建项目补助和新能源巡游出租车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运营补助。

（一）首先用于已命名的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项目每城市

每年500 万元专项奖励资金、已获得绿色货运配送示范项目每城

市每年300 万元专项奖励资金。

（二）其次将出租车涨价补贴剩余部分的30%用于补助新能

源巡游出租车，按照补贴年度 9月 30 日 23 时 59 分广东省综合

运输服务系统各地级以上市在册营运状态的新能源巡游出租车辆

数在全省占比切分至各地市。由各地市根据本辖区补贴资金政策

制定分配方案，可适当向新能源无障碍巡游出租车倾斜。

（三）再次将出租车涨价补贴剩余部分的70%先用于获得省

级城市公交行业创新发展优选项目的企业。对于获评省级城市公

交行业创新发展优选项目的企业，按照省交通运输厅公布时间，

在当年度给予一次性300 万元专项奖励。对“十四五”期间已获得

专项奖励资金的企业不得再次给予奖励。

最后将剩余资金用于补助新能源公交车，按照补贴年度9月

30日23时59分广东省综合运输服务系统各地级以上市在册营运

状态的新能源公交车车辆数在全省占比切分至各地市，由各地市

根据本辖区补贴资金政策制定分配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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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应于每年10 月 15 日前，将

当年度 9月 30 日 23 时 59 分广东省综合运输服务系统在册营运

状态的各地级上市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数及占比、镇通村农村道路

客运车辆数及占比、巡游出租车辆数及占比、新能源巡游出租车

辆数及占比、新能源公交车车辆数及占比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后，

报省交通运输厅。

第十四条 全省农村道路客运、巡游出租车以及新能源城市

公交车相关数据填报和审定工作按如下程序开展：

（一）农村道路客运企业应当于每年 1月 10 日前完成上一

年度广东省综合运输服务系统中车辆运营里程数据填报，并逐级

上报至县（区）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做好辖区农村道

路客运车辆、巡游出租车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车辆数据，以及农

村道路客运车辆运营里程申报数据审定工作，并向社会公示，公

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。

第十五条 省交通运输厅根据中央财政实际安排的补助资

金数额和具体要求，制定分配方案后提交省财政厅，省财政厅审

核同意后将补助资金下达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部门。

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部门收到省财政厅下达的资金文件后，

及时通知市、县（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市、县（区）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建立和完善补助资金的发放和

管理政策，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补贴对象、补贴标准和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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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等内容的社会公示工作（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），公

示无异议后，各市、县（区）在30 个工作日内完成补助资金拨

付。

第十六条 补贴资金应当按照各市、县（区）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制定的分配方案实行专款专用。因清算返还、督查追回的补

贴资金，应当按规定收回后，由市、县（区）交通运输部门会同

同级财政部门分别统筹用于农村道路客运、出租车和城市公共交

通领域。

第十七条 各市、县（区）交通运输、财政部门要加强对补

贴政策调整工作的分类指导和监督检查，及时发现问题，完善政

策，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引导工作，突出政策导向，营造良好

的舆论环境。

第十八条 各地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及时将补助

资金拨付方案及情况、绩效报告等报省交通运输厅、省财政厅备

案。

第十九条 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者应当如实、准确填报运营里

程数据，因数据填报有误导致无法享受补贴资金的，由企业自行

负责；造成多领取补贴资金的，按弄虚作假、套取补贴资金处理。

对弄虚作假，套取补贴资金的经营者，一经查实，追回补贴

资金。

对虚报瞒报补贴资金申报数据、截留挪用补贴资金的部门和

管理人员，一经查实，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追回相应的补贴资

金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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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未按规定将补助资金及时拨付给补助对象的，依照有关法

律法规实施责任追究和处罚。

第二十条 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度2

月 1日前将本辖区内的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、城市交通发展奖

励资金考核指标自评报告及佐证材料上报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。

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汇总、审核后报省交通运输厅。

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中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社会公示事

项，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后，可以决定

由县（区）政府相关部门行使和进行公示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省交通运输厅、财政厅负责解

释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，有效

期至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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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财政部、交通运输部，省政府办公厅，财政部驻广

东省财政监察局，省道路运输协会、省城市公交协

会。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3 年 3月 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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